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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
弟鐸和弟茂德一樣，也是保祿的助手，獻身于福音工作，並藉著保祿的權威拜訪各教會。


因為這封信和給弟茂德的那兩封信非常相似，所以注釋很簡短。





$1.5 弟鐸必須與每個城市的領袖組織克里特的教會。


我們不知道主教（意思為監牧）這個頭銜是給予所有的長老，還是只保留給那些最能有效執行工作的人。一段時間之后，只有一位主教負責整個社區。宗徒們死后，主教就成了宗徒的代理人，並以同樣的權力管理教會。


保祿在此說的成為長老或主教的必要條件，和我們在弟茂德前書中所看到的一樣。我們可以注意以下幾點：


－他只能結一次婚（6）：不是說應該結婚，而是如果結婚的話，只能一次。獻身服務的、有一定年紀的男子通常是已婚的。有一些基督徒，在領洗前離婚、再婚了好幾次，保祿在此說的是這類人。


－他必須無可指摘（7）：不只是他，他的家人也該如此，他的適職對他的聖召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如果有人對他的背景提出不好的見證，那么團體便不該接受他。


－熱忱好客（8）：教會不只是一種組織，更是一種結合。每一個人在長老或主教的家裡，都應感到自在，受歡迎。他也必須歡迎來自其他團體的弟兄和長老，以確保不同團體間的團結和結合。主教的人格平衡是其聖召的一部分。


他不可以是個性格善變的人，若是如此，其干預將造成傷害；其權威將忽視社交的基本規則和對人的尊重；教會的領導者雖然以其信德而著稱，卻常被指責為不諳世事。


2-16節是講防止回到由猶太法律而來的注重儀式和禁慾的宗教上去。為潔淨的人而言，一切都是潔淨的：符合瑪15:11和羅14:20的精神。這絕不是說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（我們的目的永遠都是純潔的！）如果這樣的話，就是忘了以果實來判斷樹（促使我們行動的慾望）；如果行動違反了天主在律法中所默示的意願，這些行動便不是正當的。


$2.1 這裡是對虔誠者責任的提醒，是針對他們的生活情況而言的。當時的社會比目前的簡單得多，人們被分為奴隸和自由人；男人和女人；青年人和老年人。所以在當今世界，更有必要讓人們對生活負起責任。


這裡堅持我們應該結出果實。以下的章節說到基督為我們犧牲了自己，這個犧牲必須有所成果。


2.11 天主拯救人類的恩寵已經顯現：保祿在此回到基督訊息的精華：這是天主的恩賜，因此必然會結出良善與和解的果實，使人們遠離痲痺自己的自我中心思想。


2.14 基督為我們犧牲自己：如弗5:25、格前11:25所說，耶穌的犧牲主要是要淨化那些成為他子民的人。實際上，我們正是藉著仰望耶穌，一點一點放棄了內在的邪惡和暴力。


2.12 教導我們拒絕不虔敬的生活：天主使我們淨化自己的動機和內心。


－負責，因為基督徒生活的實踐能使我們的生活態度更嚴肅。


－公正對天主，我們才能公平待人。


－事奉天主，因為信徒獻給了天主。


$3.1 保祿在對第一代基督徒說話時，強調了已經皈依的人的改變：成為一個基督徒，便要與過去決裂。但是，在后來的世代，當羅馬帝國不同省份建立起教會時，“基督立即返回”的希望漸漸消退。因此，如果教會要持續，基督徒就要在所有人面前成為正直自律生活的典範。既然服從是當時家庭和社會生活的支柱，保祿乃堅持信徒必須在內心對與信仰不相違背的每一方面都服從。


在新約的教誨中，似乎常遇到矛盾之處：一處說到對社會的忠誠和家庭的美德，另處則說到忽略自己的父母。事實上，這些並不矛盾。只要不違反天主的意志，服從就會出自內心。當世俗的權威想要取代天主，全然不顧人的良知和權利時，我們就該與它決裂。2:5、2:10，弟前2:2、2:11也強調同樣的論點。　　


$3.10 保祿對“異端”這個詞的使用。異端分子不接受教會所傳下來的信仰，而是選擇對他似乎是最重要的，以及他最喜歡的。他拒絕部分的訊息，同時使教會同意他以自己的門徒組織團體。他喜歡自己的判斷甚于教會的教義，如此一來，便喪失了深度的信仰，破壞了團結，即使他保有大部分訊息，還是難逃罪譴。





